
电器采购合同

采购人（甲方）：枞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供货人（乙方）：枞阳县恒生家电销售有限公司

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产品明细 ：

产品的名称、品种、规格、数量和价格：（若产品过多则见附表，如有附表则必须加盖

印章）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2.1 本合同项下货物总价款为人民币元 21840 （大写： 贰万壹仟捌佰

肆拾元整 元 ）;

2.2 本合同总价款是货物设计、制造、包装、仓储、运输、安装及验收合格前和保

修期内备品备件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2.3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第三条 交 货

3.1 交货方法，按下列方式执行：乙方送货上门。

3.2 到货地点： 枞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3.3 产品的交货期限：下单后 7 个工作日内。

第四条 付 款

4.1 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

采购单位 枞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经办人 刘凯 联系电话 0562-3257130

供应商
枞阳县恒生家电销售有

限公司
经办人 周天昊 联系电话 18955627761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供货期

（天）

美的空调 KFR-35GW/G3-1 台 8 2680 21440 7

空调架 付 8 40 320

空调冷凝水管 米 8 10 80

运费（元）：

服务费（元）：

合同总价（元）：21840



4.2 具体付款方式：采购人收到发票，货物全部验收合格后，合同款项需7日内一

次性支付完毕 。

第五条 验 收

5.1 乙方安装调试后，在3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组织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

负责重新提供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要 求的产品。

5.2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有关条款，如果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在没有征得采

购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合同标的物，将拒绝通过验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损失

由乙方承担。

5.3 各级财政及公共资源交易部门对项目验收有关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六条 售后服务

乙方应提供完善周到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否则主管部门将根据甲方的请求在进

行事实调查的基础上,报经主管部门同意,采取信用惩戒、限制、或取消乙方供货权利。

第七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执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

更或解除合同。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 经双方共同协商，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

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也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执行。 本合同 一式

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枞阳镇连城东路

采购人（甲方）：：枞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供货人（乙方）：枞阳县恒生家电销售有限

公司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枞阳镇连城东路 地址：枞阳县枞阳镇东湖路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周恒

委托代理人：刘凯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0562-3257130 联系电话：13866637668

开户银行：农行枞阳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枞阳支行

账号：126580010400136690000000145 账号：18571325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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